
弱势劳动者更需要“体面”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
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无论
是假期仍坚守岗位的，还是
刚从假日的放松中回过味
来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应
当“借”这个属于自己的节
日，为自己的权益做些思
考。正如有媒体在评论中说
到的，“劳动节的设立，不仅
是尊崇劳动的价值，也是反
思 劳 动 者 权 益 保 护 的 契
机。”

劳动创造的价值，既有
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包含了
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单个劳
动者来讲，后者往往更能直
接体现劳动的尊严。有这样
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创造了

财富和价值，仅此一点劳动
者就可以赢得社会的尊重，
这显然是片面的。只讲社会
价值，不讲个人价值，人和
机器有什么差别呢？再者说
了，一个人给社会做了多少
贡献，没有绝对的衡量标
准，但获得多少报酬却很直
观。如果一个人凭借自己的
劳动，连父母儿女都养活不
了，精神上的画饼又有何
用？正如一位在饭店打工的
服务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直言，自己活多钱
少，体会不到劳动光荣。至
于那些城市里的小摊贩，非
但不会以劳动为荣，还要把
自己当做反例来教育孩子。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体
面劳动、让劳动者收获光荣

已经成为共识，那些处于弱
势地位的劳动者，应该受到
更多的保护。劳动者的范围
其实很广，有蓝领也有白
领，有建筑工人也有大学教
授。他们同样付出了劳动，
在薪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
面却存在很大的差距，社会
地位也有天壤之别。一个清
洁工和一名公务员，要说谁
的工作体面，结论是不言自
明的。许多基层的普通劳动
者，在权益保护方面明显处
于弱势。要想让所有的劳动
者都享受到劳动带来的体
面和尊严，就要把更多的资
源，向那些处于弱势的劳动
者倾斜。比如推行带薪休假
制度，劳动监察等部门就应
当投入更多的精力，为民企

员工雪中送炭。
当然，争取合法权益的

道路上，首先要培养劳动者
的权利意识。如今，媒体观
点普遍认为，体面劳动的实
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在这之中，党和政府要
发挥主导作用，各级工会也
要努力提升服务职工的能
力水平。相比之下，劳动者
自身要树立权利意识，这是
一个前提条件。笔者曾经在
一家生产电子设备的民企
调研，里面有不少刚刚初中
毕业的年轻工人，每月只休
息四天、每天要工作 1 2小
时，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自
己的权利正受到侵犯，依法
维权就更不用提了。事实
上，设立“五一”劳动节的初

衷，就是为了提醒劳动者，
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而争
取权利的前提，就是权利意
识的觉醒。从现实来看，我
们的教育里不光要有劳动
光荣的观点，在权利意识和
维权方法方面，也应该加入
一些实实在在的“教程”，让
每个劳动者都有维护自身权
利的意识，在遭遇侵权时，也
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
想不会自动成真”，就在4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的语
言，讲述了劳动的重要意义。
作为新时代劳动者的梦想，

“体面劳动”也不会自动成真，
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
普通劳动者，他们的权益更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维护。

许多基层的普通劳动者，在权益保护方面明显处于弱势。作为新时代劳动者的梦想，“体面劳动”不会自动成真。要想想让

所有的劳动者都享受到劳动带来的体面和尊严，就要把更多的资源，向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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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法别只盯着“被精神病”

凤凰官方何不大大方方纠错

□汤嘉琛

此前“难产”2 7年的
《精神卫生法》，自5月1日
起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精
神卫生领域的第一部法
律，它规定了精神障碍患
者依法享有的权利，明确
了精神障碍“自愿入住”
的重要原则。

社会各界关注《精神
卫生法》，一个重要原因是
希望它能终结“被精神病”

事件，避免精神病院沦为
一些地方政府打压维权者
的武器。近几年，从武钢
工人徐武到竹溪县干部
郭元荣，再到拍摄上访照
片的十堰人彭宝泉，各地
都出现过“被精神病”案
例，而且每一起案例都曾
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
人们期待《精神卫生法》终
结“被精神病”，希望这部
法律能让正常人免于遭受

“被精神病”的恐惧。

这种民意期待不难理
解，防止“被精神病”确实
也应该成为《精神卫生法》
关注的议题。但必须要强
调的是，防止“被精神病”
终究只是该法的一个方
面。这部法律更主要的立
法初衷，其实是保障精神
病患者的合法权益。换句
话说，精神障碍患者的权
利是否有保障，才是检验
这部法律的真正标尺。

《精神卫生法》是一部

兼具卫生法和社会法属性
的法律，它要防范“不该收
治的被收治”的问题，更要
解决好“该收治的不收治”
的问题。据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此前公布的数
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
人数已经超过1亿，其中重性
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1600

万。对这个特殊群体及其家
庭的权利救济，也许不会像

“被精神病”案例那样轰动，
但却至关重要。

现在，《精神卫生法》
关于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
利的条款有不少，比如精
神障碍患者有以自己的名
义起诉的权利，比如心理
咨询师只能提供咨询不能
从事诊断和治疗……不
过，这些保障权利的规定是
否还有漏洞，在具体执行过
程中如何确保效力，还尚待
检验。今后，这些问题应下大
力气去研究和破解，这也是
舆论应长期关注的方向。

城镇化不能唱空城计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
展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
镇化，产业发展是重要支撑，
必须做好产城融合这篇大文
章。以人为本，因城而异，因
地制宜，研究产业对人的带
动作用，防止新城镇建设过
程中产业和园区空心化。

以人为本，因城而异，
意味着城镇化率并非越高
越好。“大跃进”式的城镇化
不是健康的城镇化。低效的
投资带不来真实的内需，更
形不成有质量的增长。以人
为本还意味着下决心破解
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
障碍，比如建立健全合理的
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农业人
口跨地转移进城的成本分
担机制等。总之，必须摒弃
靠水泥砖块堆砌的伪城镇
化。

（摘编自《瞭望》，作者
唐敏）

让法官成为法官，

法治常识需重申

理想化的司法权运行
状态是，对外，法院的审判
权不受其他机构与人员的
干涉；对内则法官的审判权
也同样不应受行政序列化
下领导的影响。但常见的情
况是，法院对外独立行使审
判权，频遭干预；对内使用行
政化的方式领导和决定案件
的审理工作，倒顺利实现。

由于司法行政化现象
的板结固化，法官乃至法院
的独立审判权，被外界因素
干扰的情况所呈现的状态
往往是，内有审委会执掌定
案权力，外有一些机构协调
运作，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
致公检法这本该是“魏、蜀、
吴”的制衡关系，逐渐异化成
了“刘、关、张”，这也是近些
年来不少冤假错案彼时之所
以酿成大错的最主要原因。

司法改革的深化，需要
基层法院的发力，更有赖方
向正确、步伐坚定的顶层设
计，包括对法院系统人权、
财权、事权与地方权力的剥
离，也包括法院内部对法官
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与
尊重。十八大以后，各方对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
调，首先应当做的可能就是
司法机关从内到外的彻底
法治化，从根本上去行政
化。

（摘自《南方都市报》）

□浦江潮

“五一”小长假是湖南
凤凰“门票新政”经历的第
一次“大考”。虽然凤凰古
城的查票点形同虚设，对
散客并没有严格查票，但
古城的游客数量仍只有去
年“五一”期间的四成。凤
凰官方表示，不对散客严
格查票是一种人性化管
理，意在照顾商户的利益，

希望商户们“五一”期间的
生意能好一些，情绪能平
复一些。（5月1日《广州日
报》）

凤凰“圈城”收费引起
舆论口诛笔伐，尽管凤凰
官方一再为“门票新政”辩
白，但事实表明，这一新政
两边不讨好。

凤凰官方未必不懂得
这个简单道理。从对凤凰
周边三地居民免票，到不

对散客严格查票，从“游客
不在乎门票多少”的说辞，
到“未来凤凰或免费”的表
态，都说明凤凰官方的态
度在悄然发生变化。只不
过 ，他 们 现 在 仍 在 纠
结——— 如果坚持“门票新
政”不动摇，势必将更多游
客拒之门外；如果改弦更
张，“门票新政”刚刚实施
便宣告废除，政府的脸面
往哪里搁？公信力何在？左

右为难之下，他们采取了
“变通”办法。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
地政府同样如此。凤凰官
方力推“门票新政”也许有
其美好的预期，但实践证
明此路不通，既然如此，何
不大大方方地予以纠错？
堂堂地方政府承认自己决
策失误，也许面子上有些
不好看，但相比广大商户

的利益，相比凤凰旅游产
业的发展，政府的面子何
足挂齿。何况，坦承失误、
勇于纠错反而能给凤凰
官方加分，而扭扭捏捏、
死不认错、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才更有损政府公信
力。孰轻孰重，孰优孰劣，
凤凰官方当思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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